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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CB(2)443/01-02號文件 ]

2001年 7月 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2. 委員察悉，吳亮星議員加入小組委員會，而蔡

素玉議員則宣告退出。

3. 委員同意接納劉慧卿議員在截止報名限期過後

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此外，委員亦同意無須為小組

委員會重選主席。

I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CB(2)487/01-02號文件的附錄 I及 II]

政府當局的立場

4.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表
示，經考慮委員及代表團體表達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將

在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章 )時考慮就下列 3個主
要事項制訂實質建議  

(a) 洋房類物業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業主法
團 ”)；

  
(b) 業主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特定豁免；及

(c) 限制分配予大廈公用部分的業權份數的投票

權。

5. 有關洋房類物業成立業主法團一事，民政事務

局首席助理局長 (5)表示，政府當局原則上支持洋房類物
業的業主應享有成立業主法團的權利，因為他們亦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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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洋房發展項目的設施。政府當局在構思中對洋房

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法團有下列 3個方案  

(a) 按業主擁有的洋房數目佔洋房總數的比例釐定

其業權份數，即每一洋房佔一份業權；或

(b) 按業主洋房單位佔有關地段的大小比例釐定其

業權份數，例如以每平方米土地為一份業權；

或

(c) 按業主洋房單位佔地段上的建築物面積的比例

釐定其業權份數。

6.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指出，上述各方案
均各有問題存在，政府當局在制訂建議方案時，必須平

衡有關各方的利益。舉例而言，洋房大小不同及地段上

蓋所建物業空間的差異均可能引起是否公平的問題。鄭

家富議員表示，他不預期會有太多爭議出現，因為市民

早已接受以物業大小比例釐定管理費的概念。

7. 在業主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方面，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局長 (5)表示，給予業主法團個別成員全面的豁
免是不恰當的。政府當局只會考慮在非常明確、指定及

有限度的情況下，才豁免業主法團個別成員的法律責

任，以免出現該項豁免被濫用的情況。

政府當局

8. 黃宏發議員認為《建築物管理條例》未有清楚

訂明業主及管理委員會的權限，因而導致兩者發生衝

突。黃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檢討時亦應研究是否可以豁

免業主及管理委員會個別成員的民事責任。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局長 (5)回應主席時確定，政府當局可在檢討時
研究此事。

9. 關於分配予建築物公用部分的業權份數的投票

權方面，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表示，《 2000年建
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已對該條例附表 7第 7段作出修訂，
以便就業主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而言，只有擁有份數

並支付有關該份數的管理開支 (或負有支付有關該份數
的管理開支的法律責任 )的業主，才有權投票。該等份數
的權利只在非常特定和有限度情況下受到限制。當考慮

任何對分配予建築物公用部分的業權份數的投票權作出

限制時，亦應以明確指定的方式處理。

政府當局

10. 主席表示，立法會議員以往曾多次向政府當局

提出此等問題，他對政府當局現時的積極回應感到欣

慰。應主席及何秀蘭議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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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5)答應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述明對《建築物管
理條例》進行檢討的範圍，以供小組委員會在 2001年 12
月 18日下次會議上討論。

11.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在檢討《建築物管理

條例》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
表示，政府當局準備以積極協調的方式檢討該條例。政

府當局在未來數月會統籌與有關各方 (包括專業機構和
學會，以及居民組織 )舉行的會議，並會循法律角度就各
項或會提出的立法提案的可行性徵詢律政司的意見。政

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2年上半年向小組委員會提交實質
建議，以供其研究審議。

未來路向

12.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在以往會議期間只舉出

各方對《建築物管理條例》表示關注的問題，但卻沒有

達成任何共識。他建議小組委員會在本立法會期內應集

中討論一些主要事項，以便可及時向政府當局提交建

議，以供其在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時加以考慮。主

席繼而與委員審閱小組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
會CB(2)487/01-02號文件的附錄 I]。經討論後，委員同意
除上文第 4段所載政府當局列舉的 3個主要事項外，小組
委員會亦應討論下列事項  

(a) 業主法團的成立及選舉程序；

(b) 修訂對業主不公平的公契條文的機制；

(c) 終止建築物經理人的委任所需份數的百分率；

及

(d) 處理有關建築物管理的糾紛的調解機制。

政府當局 13.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將會提交的文件 (政府當
局在上文第 10段答允提交的文件 )中就委員列出的 4個事
項述明其初步立場。

14. 關於業主法團的成立及選舉程序，何秀蘭議員

及黃宏發議員認為，《建築物管理條例》沒有就業主法

團的成立及選舉程序提供明確的指引。黃議員認為應詳

細訂明業主法團的成立及選舉程序。舉例而言，該條例

應訂明業主如身在香港，便不得委任代理人，並須訂明

每名業主可委任的代理人的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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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秀蘭議員指出，小組委員會亦應討論民政事

務總署在協助居民成立業主法團方面的角色。鄭家富議

員表示，他曾接獲許多關於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下稱 “資
源中心 ”)服務的投訴。黃宏發議員認為各資源中心未能
有效地向業主提供協助，令業主經常須向私人執業律師

徵詢意見。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回應鄭議員的問
題時證實，政府當局每年已增撥 4,000萬元予民政事務總
署，並已為 18區的政務處增添人手。

16.  在調解機制方面，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
表示，自 1993年開始，土地審裁處一直有處理與《建築
物管理條例》有關的糾紛，這已是較廉宜及快捷的處理

途徑。由於成立調解機制對財政和人力資源及多個政府

部門的工作均會造成相當影響，他建議小組委員會稍後

才研究此事。主席不同意政府當局的建議。他指出，許

多居民不會透過土地審裁處解決糾紛，因為此舉會涉及

法律費用。他表示，小組委員會將向政府當局提交有關

的建議，讓其在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時加以考慮，

而政府當局應就此事的日後工作路向作出決定。

17. 黃宏發議員強烈認為《建築物管理條例》的草

擬方式並不方便使用者，應以現代化的語言文字重寫。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回應時表示，《建築物管理
條例》是一條複雜的法例，自 70年代首次制訂以來，至
今已作出多次修改。他認為進一步修訂該法例，較重寫

法例更符合成本效益。

18. 黃宏發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不滿。他表

示，政府當局應重視《建築物管理條例》，並應考慮調

配更多資源重寫該條例。黃議員建議小組委員會亦應討

論此事，並促請政府當局在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時

重寫該條例。主席指出，由於黃宏發議員的建議不在小

組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之內，他邀請委員就該建議

發表意見。

19. 劉慧卿議員表示，鑒於小組委員會現有的工作

時間表，她不支持黃宏發議員的建議。何秀蘭議員認為，

許多現行法例亦應以現代化的語言文字重寫。鑒於此事

屬政策事宜，由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跟進會較為恰

當。

20. 主席總結時表示，由於沒有其他意見支持黃宏

發議員的建議，小組委員會日後會集中討論上文第 12段
所決定的 7個主要事項。不過，他亦請政府當局在檢討《建
築物管理條例》過程中考慮黃議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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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21. 應劉慧卿議員的建議，委員同意由秘書擬備一

份文件，綜述委員對上述 7個主要事項的意見，並列出各
項改善《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可行方案，以便小組委員

會進行討論。委員又同意小組委員會應配合政府當局進

行檢討的工作時間表，致力在 2002年 3月底前把有關該 7
個主要事項的建議提交民政事務委員會尋求支持，並把

建議提交政府當局，讓其在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時

加以考慮。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在較後階段可繼續討

論其他待議事項。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2.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在 2001年 12月 18日 (星期
二 )下午 2時 30分在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舉行下次會議。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1年 12月 17日


